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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09年4月22日，我國正式公布聯合國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
權利」兩公約的施行法，關於如何落實兩公約的具體內容，即成為我國未來人權保障程度的一個
重要指標，而這其中，又以刑事被告的人權最必須受到關注，尤其是在我國，凡是涉及重罪的場
合，案件審理不僅漫長，同時也往往在最高法院與高等法院間來回，不僅耗費司法資源，更損及
被告的訴訟權保障，因此司法院即提出刑事妥適審判法草案，以來解決此問題，惟所謂被告迅審
權的保障，果真能藉由此法案的推動，是本文將檢視的重點 1。

貳、刑事妥速審判權的內涵
  

一、意義 

      關於妥速審判權，有稱之為迅速裁判權、迅速審判權、適時審判權、合理時間審判權等，
不管何種名稱，皆是指為了保障人民的訴訟權，審判必須公正且迅速，而不得有所遲延。 

二、內容 

      謂妥速審判權，其不僅是講求迅速，而是要求必須在妥當的時間為審理，畢竟所謂訴訟經
濟的要求，不能凌駕於真實發現之上，惟所謂妥當與否如何判斷，無法一概而論，而必須視案件
性質的複雜程度、司法資源的多寡、當事人的因素等，來決定是否違反速審權，因此，所謂被告
的妥適審判權的內涵應包括： 

（一） 訴訟經濟原則。
（二） 被告的程序權保障。
（三） 發現真實原則。

      代表，所謂妥速審判權不應只講求迅速，而應顧及訴訟權保障與真實發現。 

三、違反效果 

      違反迅速審判原則或侵害妥速審判權的效果為何？一般可以採取的方式為： 

（一） 訴訟中止。
（二） 免訴判決。
（三） 減輕或免刑。
（四） 無罪判決。

      違反迅審原則乃屬於程序問題，所以採取以實體上無罪的方式，顯然無法圓滿說明，這也
代表，以被告程序權受損害為由，所為的減輕或免刑對待，亦無法說明，為何屬於程序上的瑕疵
，而可以成為實體上減刑的理由，因此，一般所採取的方式，即是以訴訟終結的方式，來結束審
理，而終結訴訟的方式，可以是單純的停止或中止，但如此的方式只是一種暫時性的狀態，仍可
能再開審理，於被告顯然不利，因此，採取具有與實體判決相同確定力的免訴判決，即是最常用
的解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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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立法例上，少有針對違反迅審原則明文規定效果的原因，即在於造成審判遲延的原因很多
，未必全為法院的因素使然，若在法律中明文因此可為免訴或免刑的對待，可能會造成一種優待
，因此，只能委由法官於具體個案為判斷，這也代表，若欲對於違反迅審權的法律效果加以明文
，恐必須先對於現行造成審判遲延的原因為實證分析，否則貿然的立法，將可能帶來一種不平等
。

   

參、造成審判遲延的原因 

一、事件本身的原因 

     一般而言，造成審判遲延的案件，多屬於以下類型的案件： 

（一） 有多數共同被告的場合：由於被告相互間可能存有相互衝突的利益，因此，在審
理上必然趨於複雜。
（二） 同一被告的數案件同時被起訴：若屬於同一被告的多數案件遭起訴，亦可能因案
件相互間的糾葛，或者異質性，而使審理趨於緩慢。
（三） 案件本身的複雜性：某些案件，可能在證據調查上的困難，而造成審理的長期化
，亦有可能因為案件所涉及的法條適用有爭執，而造成審理遲滯。

二、當事人本身的因素 

      可以分為三個方面來看： 

（一） 檢察官：就檢察官而言，有可能因為證據蒐集不完全下，貿然起訴，則必然使法
院職權調查的負擔加重2，而使審判延宕，
（二） 被告：而就被告方而言，被告逃亡、未能到庭、心神喪失、疾病等因素，而停止
審判的情況。
（三） 辯護人：而就辯護人而言，尤其是在強制辯護的案件裡，若辯護人未到庭，則必
須再指定辯護人，而基於被告對於辯護人的一種信賴關係，勢必得給予新辯護人與被告一
段期間為準備，勢必也造成審判延宕。其次，辯護人可能為了達到訴訟目的，而可能出現
的技術性拖延。

三、法院的因素 

      就法院而言，可能造成的原因為： 

（一） 準備程序未落實：由於事前準備不夠充分，而造成爭點與證據未能被整理出，必
然使審判無法集中。
（二） 審理的怠慢：由於法官本身的怠慢態度，而造成審判遲延。
（三） 案件過多：由於案件量過多，致使每個案件都必須為分割式的審理，此在日本被
稱為「五月雨」式的審理方式。

四、歸責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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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也可能是結構因素造成審判遲延，如由於司法行政因素，造成同一案
件轉手於多個法庭或法官，每次移轉，即代表審理的重新開始，或者是在法律變更下，到底適用
新法或舊法的爭執所造成的延宕等等，皆屬之。所以可以從上述的原因分析得知，關於造成審判
遲延的原因眾多，且多屬於綜合的原因造成，因此，審判遲延乃一結果，而非原因，若僅是為了
符合迅速審判原則，且又無相當的實證原因分析下，所為的立法，肯定是不妥當的，以下即就司
法院所提的草案內容為評析。
 

   

肆、草案內容及其疑問 

一、立法理由 

關於刑事妥速審判法的制訂理由，當然是為了落實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3項第3款，
關於迅審原則的規定，而所謂迅審原則，即是國家義務使被告能在適當的時間內，獲得妥適的判
決。關於此原則，當然不僅在求迅速，而是必須在保障被告程序權與發現真實的前提下，讓審判
得以迅速進行，因此，若欲立法，勢必不能僅從迅速兩字出發。 

二、法條內容的類型 

關於刑事妥速審判法的條文內容，可以區分為三大類型： 

（一） 訓示規定：沒有法律效果的訓示性規定。
（二） 授權規定：指由法律授權司法院以制訂訴訟規則補充的規定。
（三） 有實質法效果的規定：指具有違反效果的規定。

在草案內容僅短短的16個條文下，真正具有實質法律效果者僅有三條，其他條文僅具有宣示性質
，而不具有實質效力，因此，以下即僅針對此三條文為說明。 

二、評釋 

    （一）第6條 

      依據6條第1項，若刑事案件在第一審繫屬日起，超過十年未能判決確定，則法院在審酌以
下情形： 

1. 訴訟程序延宕的原因，是否因被告所引起。
2. 案件在法律及事實上之複雜程度與訴訟程序延滯間的衡平關係。
3. 其他與迅速審判有關的事項。

      而認為侵害被告迅速審判的權利者並情節重大，有予以適當救濟的必要者，得為終止訴訟
程序或酌量減刑。關於此條文的立法理由，依據草案說明，其論據為： 

1. 若案件遲遲無法確定，不僅難於事實發現，同時也必然侵害被告的防禦權，自然應給予
救濟。
2. 惟案件審理的延宕與否，未必全因之於法院的因素，若不論其原因，而一律給予救濟，

 3 / 6

Phoca PDF

http://www.phoca.cz/phocapdf


憲政法制

發佈：2010-03-30, 週二 18:04
點擊數：14400

顯然有違平等，亦使有心者有可乘之機。
3. 因此，必須由法院依據個案，同時審酌延宕原因、案件複雜程度、被告的迅審權等等為
是否救濟的考量。

      關於此條文的規定，雖然可以解決案件長久延宕的解決，但卻可能有以下問題存在： 

1. 延宕原因的歸咎困難：法條雖然明列，法官必須考量延滯原因是否因被告而起，並在說
明中列舉如被告逃亡、生病、長期滯留國外、一再干擾訴訟等因素，但關於此類原因，無
侵害被告的迅審權，乃想當然爾之理。惟證諸實務，造成延宕的原因，可能是多元的，且
法院畢竟是主導整個審判程序，被告欲以技術干擾的可能性不高，所以是否能歸咎於被告
，恐在於法官的主觀判斷。
2. 案件的複雜性與否難判斷：又基於案件複雜性所造成的訴訟延宕，乃是案件本身因素所
造成，亦不能因此一概認為侵害被告迅審權，而必須由法官針對具體個案為衡量。惟關於
案件於事實或法律上是否複雜，顯然又是一個相當不確定且難於判斷的概念，形同一種無
基準。
3. 概括條款等同無規範：而在列舉上述事由之餘，立法者為了避免掛一漏萬，所以仍以概
括方式，以為法院彈性調整，惟上述兩款事由，既屬空泛，加上此概括條款，實太大的概
括意義。

      由上述的檢討可以看出，原本藉由立法所欲達成的迅審權保障，顯然將流於法官於具體個
案為調整，既由法官開啟，也由法官決定，若再加以更為空泛的情節重大、適當救濟之必要等等
，此條文等同完全委由法官於具體個案調整，原本制訂法條的目的，正在防止法官恣意的判斷，
但如此的要件規定，實則與無規定無太大差異，所以在要件相當空泛且模糊下，僅能依賴同條第
3款的言詞辯論的程序保障來彌補。而如就法條文義或者本法的立法目的而言，言詞辯論的重點
，當在關於迅速審判權的侵害，而非案件事實，否則將又回復實體案件的審理，惟關於侵害迅速
審判權與否，必須考量案件本身的複雜程度，勢必無法脫離案件的實體，若果如此，則何不繼續
審理本案，以找出真實？藉由一個針對程序問題所為的辯論，原本必須更為迅速，但在強調言詞
辯論，且又不可能不涉及犯罪事實本身的情況下，果真能藉由此辯論，而達成迅速終結程序的目
的，將是一個更大的疑問。 

      而就違反迅審原則的效果而言，就終止訴訟程序的判決，其所指的，應屬於形式判決，且
可以為上訴，而若上級法院無理由駁回則已，若認為有理由，根據第6條第2項，必須撤銷發回原
審法院，則此時發回，原審法院到底是該為迅審權受侵害，還是針對實體？法條文義語焉不詳，
且將使原本欲達成的迅審原則，又掉入上訴發回的循環中。其次，就違反的法律效果，亦賦予法
院得酌量減輕其刑，顯然混淆了實體與程序，更屬離譜，且既然法院遲遲無法判決，其原因正在
於事實無法證明，藉由一個減刑的辯論程序，豈不等同要被告認罪，而有違無罪推定，實屬荒謬
。 

    （二）第7條 

      而在違反迅審原則，而為訴訟程序終止的判決確定後，若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依據第7
條第1項，可以聲請繼續審判，且依據同條第2項，必須在判決確定後六個月內為之。藉由此條文
的規定，等同將訴訟程序終止的判決等同於實體判決，且得聲請繼續審判者，亦包括被告在內，
考其理由，不外是因被告可能因此獲得更有利的無罪判決，所以此條文的問題似乎不大。但必須
考量的因素是，畢竟此種終止是屬於一種形式判決，且也必然是基於犯罪事實無法證明的情況所
為不得已手段，因此在事後，找出新事實、新事證的可能性，遠比實體判決來得高，雖然法條為
六個月的限定，但仍無法防止再訴，而又陷入訴訟糾纏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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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第9條 

      而在司法實務，最常見的，即是案件在最高法院與高等法院間來回，因此在第9條第1項，
即規定有案件經最高法院三次以上發回後，第二審法院更審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或其所為
無罪的更審判決，如果曾經為同審級法院為二次以上的無罪判決時，即不得再為上訴。如此規定
的理由，即在於避免被告已經三次的無罪判決後，若允許檢察官或自訴人一再上訴，不僅有違迅
審原則，更侵害被告的實體權利3

。惟如此的規定，為何必須經三次無罪判決，始限制上訴，僅以被告經多次無罪判決為論據，顯
然薄弱，同時為何必須至三次無罪判決，而非一次或兩次，也成問題。 

      此外，若非屬上述情況，但根據同條第2項，若案件經第一審繫屬六年後，經最高法院三
次以上發回後，僅有在以下情況，才得為上訴理由： 

1. 判決所適用的法令抵觸憲法。
2. 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3. 判決違背判例。

      此所規定的上訴理由，不過在彰顯第三審的法律審性質，因此，此理由似乎將原本較為寬
鬆的上訴第三審的限制，藉由此條文來加限縮，此結果或能解決審判延宕，但卻可能對被告不利
，因在若被告未能經三次無罪判決的情況下，檢察官或自訴人自然可為上訴，則如此的結果將使
被告在經無罪判決的情況下，仍受到訴訟的拖累，在無罪判決僅有一次之差下，竟然有如此大的
差別，其正當化理由何在，實難說明。其次，既然想藉由此條款來限制上訴，為何仍賦予最高法
院在審酌上訴案件時，即便不認為上訴有理，而仍可以以顯有影響判決的結果之重大誤認或者量
刑不當為撤銷，則限制上訴理由的意義不僅無意義，同時更混淆了法律與事實審，唯一可以正當
化的理由，即在於維持所謂公平正義與發現真實，若果如此，則卻引伸出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即
目前案件延宕的原因，到底是該立一特別的法律即足以解決，抑或是其原因根本不在此，而是必
須從根本的審判結構為改良。
 

   

伍、問題的根源-代結論 

從上述的檢討，可以得出司法院所提的草案內容，完全僅是為解決案件延宕多時，而亟欲解決的
困境，其既欠缺延宕的實證原因分析，同時也非從被告立場出發，完全僅是一個急就章，且原本
所欲達到的目的，在所有的發動與主導皆屬於法院的情況下，能適用此法的案件，顯然有限，因
此，與其花如此多的時間與立法資源來通過此法，倒不如先從集中審理的落實做起，這才是問題
的根源。

作者吳景欽真理大學財經法律系助理教授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智庫之立場）

註解：
1.關於目前速審法的草案提出，亦有多個立委版本，民間司改會亦提出相對應版本，為討論集中
，因此，本文僅以司法院版為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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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國雖已改採當事人進行主義，但仍具有職權調查的色彩，此可以從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
但書，法院在遇有公平正義或與被告利益有重大關係者，仍必須職權調查，雖然將法院的職權調
查列為備位，但究其實，刑事審判很難找出與公平正義或被告利益無關的事項。

3.針對實體判決因確定所產生的既判力，基於一行為不二罰，即不得再訴與審理，而與英美法所
指的雙重訴追的禁止產生相同的作用，所不同的是，此種作用僅發生在判決確定前，若判決確定
，即便是無罪判決，亦得上訴，此即與雙重訴追禁止有些許差異，而此草案明顯已將此種差異為
一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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